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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主要内容：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受让股权方式取得乌鲁木齐津东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东昇”）

55%的股权。 

 投资金额：投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4,565万元，对应注册资本550万元。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公司董事会战略决策委

员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投资尚未完成，相关股份的交割、过户、工商变更

等事项能否最终顺利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基于公司经营战略及发展规划，为进一步扩展西北地区的销售渠道，提升

市场份额，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0 日与刘冬明、津东昇签署了《浙江拱东医疗

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与刘冬明关于乌鲁木齐津东昇商贸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

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4,565 万元受让刘冬明先生持有的津东昇 55%的股权，

对应注册资本 550 万元。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津东昇 100%的股份，津

东昇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1 月 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7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本次投资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及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姓名：刘冬明 

身份证号码：65010219********** 

就职单位：乌鲁木齐津东昇商贸有限公司 

刘冬明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刘冬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乌鲁木齐津东昇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冬明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主要股东：刘冬明（持有津东昇 55%的股份）、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津东昇 45%的股份） 

经营范围：销售：体外诊断试剂，6815 注射穿刺器械，6821 医用电子仪器

设备，6823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 医用高

频仪器设备，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6832 医用高

能射线设备，6833 医用核素设备，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含诊断

试剂），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

器具，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5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电子产品，塑料制品，金属制品，机电设备，钢材，建材，计算机软硬件及耗

材，农畜产品，化工产品，玻璃制品，仪器仪表，针纺织品，文化用品，体育

用品，矿山设备，工艺品，石油制品；医疗器械的设备租赁及维修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光山路 2588 号绿地商务中心 202 栋

14 层办公 4 号房 5 号房 



（三）投资标的主要财务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出具的验资

报告（天健审〔2024〕10931 号），津东昇经审计后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8,247.07 万元，净资产为 6,755.21 万

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为 6,642.61 万元，净利润为 1,390.91 万元。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为 8,265.12 万元，净资产为 7,761.67 万

元；2024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4,537.44 万元，净利润为 1,006.46 万元。 

（四）投资标的股权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津东昇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本次股权转让前 本次股权转让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刘冬明 550.00 55.00 0.00 0.00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

股份有限公司 
450.00 45.00 1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 100.00 1000.00 100.00 

目标公司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标的股权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与刘冬明关于乌鲁木齐津东昇商贸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 

乙方：刘冬明 

…… 

丙方：乌鲁木齐津东昇商贸有限公司 

…… 

2.2 本次股权转让 

在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先决条件达成后，转让方合计向受让方转让标的公

司出资额 550 万元，对应标的公司 55%股权。转让对价按照每一元出资额 8.3 元



确定，转让对价合计 4,565 万元。 

…… 

4.1 交割先决条件 

受让方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交割义务，以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为前提（受让

方通过书面方式豁免的除外）： 

（1） 标的公司股东会已通过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决议，并依照本协议约

定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包括但不限于关于公司注册资本、股权结构，标的公

司股东会已依据本协议约定选举了受让方提名的董事（如有）； 

（2） 本协议已经相关当事方正式签署并生效； 

（3） 截至交割日止，公司和转让方在本协议中所做出的每一项陈述和保

证在所有实质方面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且该等陈述和保证的有效性应等同于

在该交割日之前及至交割日止作出； 

（4） 截至交割日止，没有发生或可能发生对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资产、业务或监管状态总体上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 

（5） 截至交割日止，标的公司和转让方在所有实质方面履行和遵守本协

议项下其应当履行或者遵守的所有义务和承诺； 

（6） 截至交割日止，不存在任何政府机关限制、制止、禁止、宣布无效或

者以其它方式阻止或者寻求阻止本次股权转让完成的行为或程序。 

…… 

4.5 股权转让交割 

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本协议 4.1 条约定的先决条件满足后十（10）个工作日

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30%即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1369.5 万元（人民币壹仟叁佰陆拾玖万伍仟元整）。 

第二期股权转让款：转让方缴纳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或标的公司办理完成本

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起的十（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

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55%，即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2510.75 万元（人民币贰仟伍

佰壹拾万柒仟伍佰元整）。 

第三期股权转让款：转让方在标的公司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之日起三（3）个月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15%，即

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684.75 万元（人民币陆佰捌拾肆万柒仟伍佰元整）。 



…… 

5.1 任职及不竞争相关约定 

(1) 为保证标的公司持续发展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转让方应全职及全力从

事公司业务并尽最大努力发展公司业务，保护公司利益。转让方承诺自登记日起，

仍需至少在标的公司或甲方及甲方控制的其他企业任职 36 个月，并承诺在标的

公司或甲方及甲方控制的其他企业任职期间及任职期限届满后 60 个月内未经甲

方书面同意不得从事如下行为： 

a. 直接或间接拥有、管理、从事、经营、咨询、提供服务、参与任何与公

司或甲方业务存在竞争的实体； 

b. 以自身名义或通过其他关联方、委托其他第三方从事与标的公司或甲方

相同、相似、相关经营业务； 

c. 为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工作或提供劳务； 

d. 以自身名义或通过其他关联方、委托其他第三方投资于经营同类产品、

从事相同、相似、相关业务的主体。 

以上 a 至 d 项统称同业竞争行为。 

(2) 如违反本协议第 5.1 款约定及其承诺，则转让方应按照如下约定向标的

公司支付补偿： 

a. 从事同业竞争行为的应立即终止其同业竞争行为，并将其从事同业竞争

行为的全部收益（含该违约股东关联方或投资的公司因此取得的收益）无偿、全

额补偿给标的公司，受让方可选择要求违约股东清算注销从事同业竞争行为的主

体或将该主体全部股权无偿划转给标的公司； 

b. 违约股东应向受让方支付不低于 2000 万元的违约金。 

…… 

5.3 公司治理相关约定 

标的公司设置董事会，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全部由受让方委派人员并经

股东会选举产生。如受让方拟委派新的董事会成员的，转让方承诺配合办理受让

方新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当选标的公司董事所需全部手续，并在选举相关股东会中

投赞成票（如需）。 

5.4 关于应收账款的约定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天健审定为准），标的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6769 万



元，净额 5977 万元，转让方确认前述应收账款系真实可收回的，并承诺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收回应收账款净额的 80%，即 4781 万元；在 2026 年 12 月 31 日

前收回全部应收账款净额，即累计收回应收款 1196 万元。在约定期限到期时，

如标的公司已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对应收账款进行催讨且相关司法程序尚

未终结的，经双方协商可以宽限六个月。如应收账款未能在前述任一约定期限内

（如双方协商宽限六个月的，则指在宽限期届满前）收回，由转让方负责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标的公司偿还。转让方向标的公司偿还应收账款后，标的公司又收

回应收账款的，则收回的款项归转让方所有，标的公司在收到款项后 10 个工作

日内支付给转让方。 

…… 

12.1 违约事件 

本协议各方均应严格遵守本协议的规定，以下每一件事件均构成违约事件： 

(1)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实质性义务或承诺，以

致于其他方无法达到签署本协议的目的； 

(2)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出具的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任何承诺、保证及其

他法律文件在任何实质性方面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具有误导性； 

(3)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任何陈述或保证，以及在本协议

签署前标的公司、转让方对受让方或其聘请的专业机构的相关陈述存在任何实质

性方面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具有误导性。 

…… 

14.1 如果各方之间因本协议产生任何争议、纠纷或索赔，各方应尽一切合

理努力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则该等争议、纠纷或索赔应提交甲方所

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14.2 在争议发生和诉讼解决期间，除引起争议的事项外，各方应继续善意

行使各自在本协议项下未受影响的权利和履行未受影响的义务。 

…… 

四、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经营战略及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展西北地区的

销售渠道，提升市场份额。 

本次投资完成后，津东昇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将会对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指标产生积极影响，最终数据以年审会

计师事务所的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尚未完成，相关股份的交割、过户、工商变更等事项能否最终

顺利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11 日 

 


